微生物培养箱技术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采购内容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数量
	单台配置要求

	1
	微生物培养箱
	1台
	1. 微生物培养箱主机, 体积≥100L
2. 两块不锈钢隔板



2、性能指标及要求：
2.1 带有RS232数据接口
2.2 最高温度可达75°C；
2.3 体积117L；
2.4采用微处理控制温度, 大屏幕数字显示；
2.5 隔板最大承重25kg；
2.6 温度均一度≤ ±0.6℃ （37℃下测量）
2.7 温度稳定性≤ ±0.2℃（37℃下测量） 
2.8 可两台叠放使用
2.9 箱体内部不锈钢材质为1.4016，圆角设计，带玻璃观察门
2.10 自动超温报警系统
2.11 自带校正功能
2.12 自然对流循环功能
3技术服务
3.1安装、调试及培训
3.1.1在货物到达使用现场后，卖方按买方通知时间派技术人员到买方的项目现场，在买方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，组织安装、调试，直至设备正常运行，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3.1.2卖方负责对买方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免费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、设备维护及简单的设备维修等，直至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为止。
3.2验收及验收标准
3.2.1卖方向买方提供详细的验收标准、验收手册。设备安装后，仪器所有技术参数经检验应符合国际和国家标准及厂方标准。买方有权委托中国有资格的单位对上述仪器进行精度校核。如果由于仪器本身原因而在六十天内调试没有通过，卖方必须更换一套新的相同型号或符合技术性能的仪器设备。
3.2.2设备验收合格后，出具验收报告，买卖双方在验收文件上签字生效。
3.3维修及技术服务
3.3.1自仪器验收合格之日起，卖方向买方提供1年免费保修服务。在保修期内，属产品质量问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卖方负担。
3.3.2卖方应提供技术支持，在接到买方仪器报修通知后，在24小时内予以应答，并在48小时内进行维修，保证仪器的正常工作。
3.3.3卖方在国内必须具有专业的维修工程师，能有效保证售后维修服务。
4.交货地点: 用户指定地点
5.交货时间:合同签订后30天内。


